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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由通信基础设施、数字身份、数字支付、数字信用、数据安全保护体系、

数字化监管等六方面构成。总的来看，我国的通讯设施基本实现广覆盖，银行业和第三方支付齐头并进，数字信用

服务日趋完善，数据保护体系初步形成，监管科技逐步升级。但也存在数字鸿沟、信用信息分散、风险控制体系不

完善、监管科技跟不上金融科技发展等问题。需要从加强通信基础设施、提升用户数字知识、开放征信市场、加强

监管技术开发等方面完善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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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发展到极致，就是普惠金融体系。无

论是当前迈入数字化的时代，还是长远的未来，经

济和普惠金融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基础设施，尤其

是数字基础设施。因此，研究和完善普惠金融的数

字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推动当下的普惠金融体系

建设和运作，而且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要务。

一、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理论要素

( 一) 普惠金融的概念与基本构成要素

自 2005 年 联 合 国 提 出 普 惠 金 融 ( inclusive
finance) 以来，普惠金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

广和普及。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也多种多样，普惠金

融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 GPFI) 将普惠金融定义为

“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 ( 包括目前被金融体

系所排斥的人) ，都能够有效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

供的以下金融服务: 贷款、储蓄 ( 广义概念，包括

活期账户) 、支付和保险”［1］。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 2016－2020) 》对普惠金

融的定义是“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

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

的社 会 各 阶 层 和 群 体 提 供 适 当、有 效 的 金 融 服

务”［2］。普惠金融的政策定义与学术定义有所区别。

前者强调了供给方需要 “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金

融服务，后者则强调供给方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提

供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定义为 “个

人、小微企业能够获取和使用一系列合适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而言便捷

安全，对提供者而言商业可持续”［3］。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报告，普惠金融

系统由客户、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构

成 ( 图 1) 。客户: 普惠金融系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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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者和低收入客户。各层面的金融服务供给以及

配套服务均需要面向这些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微

观层面: 普惠金融系统的支柱是直接向贫困和低收

入客户提供零售金融服务提供者。他们处于微观层

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机构，尤其是银行业

金融机构。中观层面: 该层面包括基本的金融基础

设施如转账支付系统、信息系统及信息技术等，还

包括一系列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交易成本、扩大覆

盖面、增进技能和促进金融服务提供透明度的社会

化服务，其提供者包括审计师、评级机构、职业网

络、行业协会、技术服务提供商和培训机构等。普

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属于普惠金融体系的中观层面的

支柱之一。宏观层面: 针对普惠金融发展，需要确

立适当的法规政策框架，尤其是监管和监督框架，

相关负责机构包括立法机关、中央银行、金融监管

部门、财政部等。

图 1 普惠金融系统示意图

Fig. 1 Financial Inclusion System

资料来源: Helms ( 2006) 。

( 二) 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构成要素

随着政府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已成

为推进普惠金融体系的引领国家之一。 《推进普惠

金融发展规划 ( 2016－2020 年) 》提出的 “加快推

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含农村支付环境、普惠

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和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建设三个方

面的内容。虽然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但没有明确具

体构成。

2016 年 G20 峰会通过了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

级原则》，鼓励各国发挥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带来

的巨大潜力，并提出了八项数字金融高级原则①，

其中第四条 “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

统”，强调“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用安全、可信和低成本的方法为所有相关地域

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尤其是农村和缺乏金融服务的

地区”。这里的“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可认为是 “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涉及数字基础设

施和非数字基础设施; 而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

针对整个普惠金融，但不涉及其非数字基础设施。

总的看来，金融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由以下要

素构成。一是通信基础设施。这是一切普惠金融数

字化发展的基础，主要是指光缆、微波、卫星、移

动通信等网络设施设备。二是数字身份和电子化客

户认证系统。数字身份即数字 ID 是普惠金融数字化

战略的基础。世界银行认为拥有账户是金融普惠性

的标志，2017 年，全球在金融机构或移动货币提供

商处开设个人或联合账户的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

80%。数字 ID 允许个人或中小企业在不需要亲自到

场的情况下开立账户。全世界目前有 161 个国家拥

有某种使用数字技术的识别系统，如印度的 Aadhaar

系统、欧盟的 eIDAS、世界粮食援助计划署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虹膜认证系统。三是数字支付基础设施，

包括数字化支付系统和开放的电子支付环境。多年

来，现金支付的低效性已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障碍

之一。移动支付、电子银行和手机银行的推广普及，

极大降低了非现金支付产品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创

新发展了多样化支付服务产品，推动了传统银行和

金融服务行业的支付结算服务与金融科技的结合，

尤其是除银行外的第三方支付成为数字支付的重要

手段和基础设施。四是数字信用基础设施即数字信

用信息平台，其核心是征信系统。征信系统是公共

基础设施，在个人授权下，应该向所有从事金融业

务的机构开放。过去的信用信息主要来自银行，且

912020 年第 5 期 程 萍，等: 我国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各个银行间的信用信息不相互公开，只上行至中央

银行，个人和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出具信用的时间和

空间成本较高。数字化使得不同平台的个人和企业

的数据整合成为可能。建立公开透明的信用信息平

台也是借贷和其他金融服务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之

一。五是数据安全保护体系。网络时代个人更关心

的是自身的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应针对此建立完

善的数字交易安全体系，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财

产权益。六是数字化监管基础设施。电子支付、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突破了金融的物理空间，数字虚拟空间的风

险和不可预测性使得风险监控和法律监管成为普惠

金融数字化的重要基础。由于数字金融是由市场选

择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的监管和制度都远落后于

实际的金融数字化发展水平。因此需要针对金融科

技和金融数字化的专门法律法规和紧跟时代的数字

化监管手段，尤其是“监管科技” ( ＲegTech) 的开

发和应用。

金融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同样是普惠金融所

凭依的数字基础设施。只是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

施更要求将其服务网络涵盖到一般被金融机构所排

斥的特殊群体和边远地区，从而使得金融系统真正

成为普惠金融系统，对接和满足所有群体的金融服

务需求。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对这些地区和人

口的覆盖面越高，普惠金融体系就能发展得越完善。

二、我国普惠金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是支持我国普惠

金融体系发展的一大基石。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受到

金融机构排斥的程度要高于城市人口，在分析普惠

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总体发展状况时应尽量纳入农

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和农村特

殊群体。

( 一) 通信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总体上实现

广覆盖

我国作为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其通讯基础设

施在全国各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总体上实现广覆

盖。一是通信基础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

最大 4G 网络，2018 年新建 4G 基站 43. 9 万个，总

数达到 372 万个，4G 用户总数达到 11. 7 亿户，全

年净增 1. 69 亿户，普及率接近 84%。同时，我国积

极推进 5G 标准研究和技术试验，初步形成全球领

先优势。二是网络用户大幅增加。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9. 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4. 5%。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8. 97 亿，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达 99. 3%［4］1，为金融数字化和普惠化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三是相关移动设备与技术快速发展并

被广为接受，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生物识别技术。并

且随着智能手机价格的不断下行，越来越多农村人

口利用非生物识别和生物识别技术实现移动支付。

( 二) 数字支付系统基本实现广覆盖，银行业

和第三方数字支付两头并进

数字支付系统包括传统银行业的数字支付和日

渐兴盛的第三方支付。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

未来整个普惠金融体系最终依赖的基础将是数字支

付，而非传统支付。数字支付分为网上支付和移动

支付; 而传统支付则通过现金的流转、票据的转让

及银行的汇兑等物理实体来完成。2018 年银行业金

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1 751. 92 亿笔，金额

2 539. 70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

同比分别增长 17. 36%和 2. 47%; 移动支付业务笔数

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61. 19%和 36. 69%。非银行支

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5. 05%和 45. 23%。几乎所有的网民都使用移动上

网，传统的票据交易和汇兑也转向数字化，数字支

付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以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

为基础，还衍生出多种金融产品如支付 ( 转账) 、

信贷、理财、保险、融资、众筹等，以满足人们对

金融服务的需求。

( 三) 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建成，数字信用服务

日趋完善

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应该是数字信用体系，向社

会提供数字信用信息服务，将信用作为资源配置的

基础。我国的征信体系可分为公共征信和社会征信。

前者由央行征信中心提供个人和企业征信服务; 后

者则是市场化的征信体系，由专门从事个人和企业

信息整合的征信企业提供。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全

国累计为 261 万户中小微企业和 1. 87 亿农户建立信

用档案［5］，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基本实现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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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金融机构的全覆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联

通 44 个部委和所有省区市，归集各类信用信息总量

突破 165 亿条，依托 “信用中国”网站强化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 “一站式”查询服

务。此外，还建立了 “银税互动” “银商合作”等

信用联动系统。在社会征信方面，目前我国拥有

130 家市场化企业征信机构、97 家信用评级机构和

1 家 市 场 化 个 人 征 信 机 构［6］。在 个 人 征 信 方 面，

2018 年成立的百行征信是首个拥有个人征信牌照的

市场化征信机构。截至 2019 年 7 月，百行征信已和

近千家机构签订了业务合作和信息共享协议，个人

征信生产系统采集借款人数超过 6 300 万［7］。数字

信用服务已在免押金、先享后付、极速退款、分期

付款以及服务优先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 四) 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升级，相关法规政策

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据安全成为了人们最为

关注的问题。2018 年，一项针对 24 387 名个人消费

者的问卷调查显示，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范机制

是决定消费者是否有意愿选择该种支付工具的决定

性因素，商家的优惠促销并不是决定因素。我国推

行数据信息等级保护制度大约已有 20 年。从 1994

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

护到 2017 年 《网络安全法》的正式施行，我国全

面实行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同时，数字金融

供应商们也采用各种措施提高用户数据安全。如中

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搭建了云平台治理体系和自主可

控的安全防护系统，保护客户端、合作伙伴和内部

系统; 蚂蚁金服与高校联手，研究数字金融面临的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京东云建立数据安全防

护体系，在安全通信、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权限

管理、数据隔离、数据加密、数据安全审计等方面，

保证用户数据的隐私权、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受侵犯，

为用户提供最切实有效的数据保护。

( 五) 引领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监管科技逐步

升级

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

新的模式、业务、流程与产品，既包括前端产业也

包含后台技术。金融科技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全面应用于

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

交易结算等六大金融领域，是金融业未来的主流趋

势。目前，中美两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引领国

家。2018 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额达到 553 亿美

元，其中中国占 46%，达到 255 亿美元［8］。2019 年

8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金融科技 ( FinTech)

发展规划 ( 2019－2021 年) 》，对金融科技未来三

年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规划。

与金 融 科 技 几 乎 同 步 发 展 的 是 监 管 科 技

( ＲegTech) 。中国在 2014 年首次提出监管科技相关

事项，2017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

成立，把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作为丰富金融监管

的重要手段。2017 年 6 月，中国金融业 信息技术

“十三五”发展规划特别强调了金融科技、监管科技

的研究与应用。央行反洗钱中心、证监会利用大数据

打击内幕交易也随之行动。2018 年 8 月，证监会正式

印发《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监管科

技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完成，并进入了全面实施阶

段。在实践方面，百度、蚂蚁金服等都开展了与地方

政府的金融科技合作，提供金融平台和监管服务。

( 六)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望全球首推，区块

链技术开发加速

中国人民银行开发了央行数字货币 ( DCEP ) ，

目前已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应用。DCEP 是基于区块

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采用双层运

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 DCEP 兑换给银行或者是

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

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

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也实现货币创造、记账、

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目前，DCEP 先行在深圳、

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

闭试点测试。

区块链技术作为代表未来数字经济、数字金融、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数字支付和数字信用发展方向

的底层技术，在政策上得到高度重视。目前，许多

团队也在开发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项目。2019 年，

蚂蚁金服区块链已有近 50 个场景投入应用，包括买

家秀和卖家秀、“时间银行”、跨境汇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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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

问题

虽然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取

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否认，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发

展过程中。

( 一) 城乡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农村人口上网

比例偏低

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 55

亿、城镇网民规模为 6. 49 亿。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4. 96 亿，其中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40. 2%，农村

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9. 8%［4］20－21，24。农村居民在互联

网获得方面，规模和增长数量都比不上城镇居民，

二者的差距不降反升。且农村网民使用移动互联网

络主要用于打游戏、看新闻等娱乐活动，而城市网

民的手机使用则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购物、理

财、约车等［9］。城乡数字鸿沟与手机信号以及互联

网通信基础设施没有覆盖边远地区和一些死角有关，

农村地区可能接受到的是通信服务的 “低频段”。

由于国有电信企业缺乏绩效竞争，没有做到在全国

范围内的普遍服务，即 “普惠电信”，这对普惠金

融体系的广覆盖造成不利影响。普惠金融体系在边

远地区的发展和运作需要更多依赖网络基础设施。

( 二) 信用信息平台仍然分散，个人信用信息

存在短板

尽管我国政府正在加速建立综合性数字社会信

用体系，但同时存在政府和市场两套征信体系，且

目前的政府征信体系仍然数据有限，市场化征信手

段分散且不普及。我国目前还有 4 ～ 5 亿用户在央行

征信系统中没有征信记录［10］，无法享受国内金融市

场正规金融服务。此外，我国的征信还存在不同地

区、不同平台相互隔绝，信息相互独立的现象，个

人和企业信用信息碎片化、分散化，使普惠金融服

务的跨区域活动产生障碍。即便我国在 2020 年基本

建成社会信用体系，一些征信信息仍然无法纳入，

包括非常活跃的民间借贷以及民间借贷的抵押担保

信息，因其非常分散化，且带有隐蔽性。

( 三) 普惠金融运作的风险控制体系不够完善，

金融数据安全保护体系有待加强

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群体是传统金融业的 “长

尾”群体，信息收集难度大，使用传统的风险控制

手段做前期风控难度大、成本高，而使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手段也存在用户信息不完善或者完全没有

信息的情况。当前，很多数字金融机构都声称自己

使用大数据分析支持金融决策，但事实上很多机构

没有数据或无从分析。即使使用大数据，在保护用

户隐私方面也没有形成和遵循良好的行为规范。随

着基于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风控或者监管系统

的发展，企业和用户越来越担心自身的财产和其他

信息的泄露，反而会促成在不同消费场所对现金支

付的依赖。

( 四) 普惠金融领域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并行，

监管科技体系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针对普惠金融、尤其是

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法规政策体系。普惠金融数字

化事实上是混业经营，如蚂蚁金服拥有银行、支付、

基金、保险、股票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金融牌照，而

较小的平台也存在大量金融业务交叉。虽然金融混

业发展属于全球大趋势，但我国的监管法律政策和

监管部门依然是分业监管，甚至一些普惠金融的新

业态还没有被监管政策覆盖。在数字化时代，普惠

金融体系运作的监管需要跟进和同步金融科技的发

展，甚至要防范于未然。但当前监管科技的创新和

运用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足。

另外，传统监管办法和技术不能有效监管跨国数字

金融运作。

四、建设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思路与对策

改进金融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既是发展普惠

金融体系的需要，也是推进整个金融业发展的要求。

( 一) 改进全国通信基础设施，提高互联网可

获得性和终端用户设备，提高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

覆盖面和可达性。一是在移动通信领域引入更多的

竞争，尤其是引入一些地方性电信公司来铺设地方

补充性网络和提供相应的地方补充性移动通讯服务，

覆盖网络所不能覆盖的边远地方和移动信号死角，

并将覆盖程度作为考核当前移动公司电信普遍服务

的指标; 二是应该进一步降低资费，使更多人能够

获得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基本移动电话和移动互

联服务; 三是鼓励手机生产企业提供层次多样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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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根据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知识水平和数字化

使用水平，提供他们可负担、能使用、易操作的智

能手机。这些是普惠金融的“硬件”基础。

( 二) 普及基础性数字科技知识和基础金融知

识。为一部分不知道如何上网和从来没有接触金融

服务的人提供专门的培训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政

府、互联网中心、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定期或不定

期开设的培训班，也可以是发放简单的宣传册、制

作公益宣传片，或者是现场体验式培训，力争使更

多的人学会使用互联网，尤其是使用智能手机上网，

提高人们的金融素养。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广的

“软件”基础。

( 三) 改进各类普惠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系统、

设备与技术应用，降低普惠金融交易成本，促进票

据、票证、凭证和权证的数字化。提升银行非现金

服务网络的覆盖面，提高网银、手机银行与电话银

行的普及率，扩大 ATM 和 POS 机在农村和边远地

区的投放。同时引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金

融应用，尤其是供应链金融服务。

( 四) 农信机构或者邮政储蓄银行需要通过设

立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代办点，或定期流动金融服

务网点，来消灭现存的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和空白村，

真正为提供基本普惠金融服务创造条件，包括存取

款服务、支付服务甚至小额信贷申办服务。

( 五) 修改《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

理办法》，取消或放宽第三方支付账户年交易额和

当日支付上限，取消或者收缩银行设置从银行扣款

的单笔和单日累计交易限额的权限。

( 六) 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需要转向分布式

云计算框架，实现多节点一键接入，机构间 24 小时

高速实时直接支付和清算。目前还存在大额支付每

日服务时间限制，小额系统是在收集若干笔交易后

统一处理、定时清算的时滞问题，系统维护时暂停

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对外服务，

在此期间个人网银、个人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的普

通跨行汇款、实时跨行汇款 ( 含超级网银相关业

务) 、还他行信用卡业务将暂停使用等问题。为了

实现分布式云计算框架，需要考虑引入央行数字货

币和区块链支付系统。

( 七) 开放和改革征信市场，引入新型市场化

征信企业，对接社会信用体系。一是进一步明确央

行征信系统的定位与其他征信机构征信系统的分工

协作关系。央行征信系统具有权威性、基础性、严

肃性、中立性和公正性的特点。允许新型市场化征

信机构对接和利用各级政府部门的社会信用信息;

二是对百行征信股东中未获征信牌照的会员机构颁

发牌照，由征信服务用户来选择采用哪家征信机构

的征信报告; 三是鼓励农信机构继续做实做好农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级，利用省联社的信

用评级和授信管理系统做好信用评级和授信管理。

四是对外开放征信服务市场化，鼓励外国征信机构

参与国内的征信服务提供。

( 八) 加强监管科技技术开发和人才培训。技

术金融监管部门应通过组织各种培训和交流提高本

部门职工利用金融科技的能力，引入金融科技人才，

为运用监管科技监管普惠金融体系的运作提供必要

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与金融科技企业和相关行业

协会保持紧密的合作，利用其技术能力，针对普惠

金融体系发展建立适宜的、基于监管科技的监管

框架。

注释:

①这八项原则是: 原则一: 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

展; 原则二: 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 原

则三: 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 原则四:

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原则五: 采取负责任

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 原则六: 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

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 原则七: 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

客户身份识别; 原则八: 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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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ory of Inclus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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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consists of six aspects: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dentity，digital payment，digital credit，data protection system and digital supervision. In general，China’s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have basically achieved wide coverage，banking and third－party payment have gone hand in
hand. Meanwhile，digital credit servic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mproved，a data protection system has taken shape，

and regulatory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upgraded. But there also exists problems like digital divide，credit
information dispersion，imperfect risk control system and regulatory technology not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etc.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users’ digital knowledge， opening credit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Key words: financial inclus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ayment systems; credit systems; regulator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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